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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湖南省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

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研讨新时代湖南妇女儿童发

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促进湖南妇女儿童事业繁荣发展，特

制定本年度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指南，申报人可根据自己的

研究专长选择申报。

一、重点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与实践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与妇女发展史研究。

2．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有

效机制和实践路径，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

3．围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省十二次党代会、十四五规划

与 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研究与妇女儿童发展密

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健康、脱贫、

托幼、家政服务、婚姻家庭、数字化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等妇女及

家庭发展等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

4．特殊妇女儿童群体研究。关注老年妇女、困境妇女、残疾

妇女、留守妇女、少数民族妇女、生育困难妇女、农村儿童、留守

儿童、随迁儿童等特殊群体的生存现状、身心健康状况、权益保障

及利益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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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选题

1. 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杰出湖湘女性研究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

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别平等思想培育与传播

5. 习近平家庭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

6. 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

7. 父母教养价值观演变研究

8. 当代青年婚姻家庭及生育观念研究

9. 湖南城乡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新变动分析研究

10. 数字化服务提升妇女家庭素养和技能

11.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探索

12. 妇联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13. 女性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14. 新时代妇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15. 妇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16. 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现状与作用研究

17. 女性职业教育与能力平等研究

18. 新业态数字经济中的妇女就业研究

19. “三高四新”战略下女性人才发展研究

20. 女企业家群体发展与政策支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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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22. 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23. 妇女儿童科学素养提升机制研究

24. 女性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研究

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妇女权益保障研究

26. 《反家庭暴力法》的配套制度研究

27. 新时代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完善研究

28. 推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儿童参与权研究

29. 女童保护机制探索研究

30. 促进生育保障制度完善研究

31. 生育家庭福利保障体系研究

32. 湖南生育水平的变化特征及未来发展研究

33. 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及政策支持研究

34. 农村妇女生育意愿及政策支持研究

35. 性别视角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研究

36. 三孩政策与配套支持政策研究

37. 生育支持措施与女性就业研究

38. 新人口政策下女性灵活就业状况研究

39. 友好型生育支持体系研究

40. 生育困难群体研究

41. 常态化防疫视角下的妇女儿童特殊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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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困境女性群体（受家暴妇女、单身母亲、贫困女性、残

疾女性等）帮扶救助机制研究

43. 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关爱服务体系研究

三、课题申报说明

1．妇女/性别研究要立足学术发展前沿，具有原创性、开拓

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2．本年度省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选题要注重强化问题

意识，把握正确导向，紧贴湖南妇女发展、妇女工作实际，具有

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

3．省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由省妇女研究会组织开展，

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重大项目的资助额度为 10

万元、重点项目的资助额度为 4万元，一般项目的资助额度为 2

万元。重大项目完成时间不超过 3年，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完成

时间不超过 2年。

4．项目申报人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为省妇女研究会会员。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

实质性研究工作。

（4）具有中级以上（含）职称或者具有硕士以上（含）学

位（实践研究项目申报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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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负责人（兼职人员除外）的工作关系在本省。

（6）重大项目应以单位名义申报，负责人应具有正高级职称。

（7）重点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含）职称，或者

具有博士学位。

（8）申报实践研究项目必须由妇联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与

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同申报。项目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

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5．为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报和重复立项，确保申报人有

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课题研究，2022年度省妇女研究会项目申

报作如下限定：

（1）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省妇女研究会项目，且

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申报省妇女研究会的其他项目；课题组成

员同年度最多参与申报两个省妇女研究会项目；在研国家级、省级

项目的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申报一个省妇女研究会项目。

（2）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有较大关

联的课题，须在《湖南省妇女研究会课题申报表》（以下简称《申

报表》）中详细说明所申报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否

则视为重复申报。

6．申报项目需提交《申报表》和《湖南省妇女研究会课题

论证活页》（以下简称《活页》）。

7．申报课题全部实行同行专家通讯初评和评委会评议。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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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采用《活页》匿名方式，《活页》论证字数不超过七千字，要

按《活页》中规定的方式列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8．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

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获准立项的《申报表》视为具有约束

力的资助合同文本。最终成果实行匿名通讯鉴定，鉴定等级予以

公布。特殊情况可免鉴定结题（具体要求见《湖南省妇女学研究

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最终研究成果须先鉴定、后出版，

擅自出版者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

9．申报人要恪守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

数据，所在单位要切实做好资格审查及材料审核工作并签署明确意

见，确保申报资格有效，申报材料真实、规范。凡弄虚作假者，一

经查实取消 3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公开通报。

10．为保证申报评审的公平公正性和纪律严肃性，严禁申报单

位或个人在项目申报评审期间以任何名义打听申报评审情况、走访

评审专家，严禁托人说情、打招呼等。凡违反上述纪律规定的，一

律取消参评资格，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11．项目申报材料从湖南省妇女研究会官网下载

（https://www.hnwomen.org.cn/funvyanjiuhui/）。《申报表》经所在

单位审查盖章后，报送省妇女研究会秘书处。

12．课题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截止日期为 2022年 7月 15日，

请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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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材料包括：

（1）纸质材料。申报材料要求《申报表》一式 6份、《活页》

一式 5份，A3 中缝装订，每份申报材料用文件袋装好，标注单

位、姓名、课题名称、课题类别，邮寄至长沙市韶山北路 1号省

委大院七办 303室。

（2）电子材料。电子版《申报表》《活页》和《汇总表》，

文件夹以申报人姓名命名，同一单位的申报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

中，文件夹以单位名称命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省妇女研究会

邮箱 hnsfnyjh@126.com。

联系人：姚文佳 徐 珂（13271120320）

电 话：0731-82219310

邮 箱：hnsfnyjh@126.com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1号省委大院七办 303 室

附 件：1．湖南省妇女研究会课题申报表

2．湖南省妇女研究会课题论证活页

3．2022年度湖南省妇联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申报汇总表


